
 

袁某厚等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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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对于有组织地利用自媒体等信息网络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以

曝光负面信息或不实信息相威胁或曝光相关信息后提供有偿删帖服务等方式，

多次索要他人财物或强迫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严重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权

利，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组织。对于以威

胁手段索要他人财物或强迫提供服务、销售商品，应当从被害方是否有涉案服

务或商品的正常需求、行为人是否实际提供服务、商品服务及其对价是否合

理、主观目的和侵害的法益等方面准确区分认定为敲诈勒索或强迫交易。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某厚，安徽省六安市徽网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网公

司”）法定代表人、六网论坛负责人。 



被告人何某菲，六网论坛综合部主任、业务部经理。 

被告人李某，六网论坛办公室主任、业务部经理。 

其他 6 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3 年 3 月，被告人袁某厚注册成立徽网公司，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同年 5 月，袁某厚从他人处接手经营六网论坛自媒体网站平台，该平台未

取得新闻服务许可，不具备新闻采编、发布资质。2013 年至 2020 年 6 月，袁

某厚为谋取不法利益，陆续招募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等人进入徽网公司，并将

人员分配至编辑部、综合部、办公室等部门，明确各自分工，配发六网论坛工

作证，购置设备。其间，袁某厚利用其六安市机关效能建设监督员等兼职身

份，指使安排李某、何某菲等人搜集六安市境内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负面信息，

利用六网论坛网站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曝光负面信息或者不

撤回、删除负面信息相威胁，有组织地利用网络信息要挟、恐吓他人，长期实

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被告人袁某厚为首要分子，被告人

李某、何某菲为重要成员，被告人程某等 5 人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被告人袁某厚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通过采访拍摄、网络转载、网友举报

等途径获取六安市境内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负面信息后，以曝光相要挟，

要求被害方与六网论坛挂靠的徽网公司签订制式宣传合作协议，以收取宣传费

的方式敲诈被害人钱财。协议到期时，袁某厚等人再次要求被害人续签，长期



勒索“宣传费”。2013 年至 2020 年 6 月，袁某厚单独或伙同其他被告人先后

实施 91 起敲诈勒索犯罪，涉案金额共计 279 万余元。 

2013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被告人袁某厚等人以曝光负面新闻等威胁

手段，强迫 M 中学等 6 家单位从袁某厚等人处购买煤炭、拓印纸、接受宣传服

务，其中袁某厚涉案金额共计 845 万余元。2014 年至 2019 年，袁某厚多次

恐吓多名个人和单位，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情节恶劣。 

本案由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侦查终结移送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2020 年 11 月 8 日，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向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经开庭审理，2021 年 2 月 4 日，金安区人民法院判决袁某厚犯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判决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等 3 人犯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至五年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的

刑罚；判决其他 5 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

月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的刑罚。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1 年 6 月

24 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定罪量刑维持原判。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依法审查，准确区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罪。本案的主要犯罪方式

为袁某厚等人在未取得新闻服务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兼职监督员身份、使用密

拍设备搜寻六安市境内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或个人的负面信息，通过曝光负

面信息相威胁，或者在其控制的自媒体发帖炒作后，在被害方要求删帖时明示



或暗示对方与其签订宣传服务合作协议或购买指定商品等方式，迫使被害方给

予财物、签订服务协议或购买商品，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检察机关共起诉敲诈

勒索事实 91 起，强迫交易事实 6 起。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部分按照敲诈

勒索起诉的事实存在自愿、真实、正常的交易，不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即

使构成犯罪，也应当都认定为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认为，敲诈勒索和强迫交

易都可以表现为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违背真实

意愿作出某种行为。结合案件事实，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两罪认定进行了区

分。 

一是被害方是否存在对涉案服务或商品的正常需求。本案涉及的服务或商

品主要是袁某厚等人依托六网论坛等网络平台提供的“宣传服务”以及煤炭、

用纸等商品。被害方大部分为政府部门、中小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以及少部

分公司企业，在案证据表明，大部分单位对网络平台宣传没有需求。如有的被

害政府部门表示，其本身没有宣传推广需求，即使有也主要与官方电视台、报

社联系，且均为免费；有的被害农村中心小学，本身不需要做推广宣传；有的

当地较大的医院、企业知名度较高，对六网论坛这种用户量较少的小平台没有

宣传需求。被害方之所以同意与袁某厚等人合作，是基于对袁某厚等人恶意曝

光负面信息及其恶名的恐惧，相关的宣传服务需求系袁某厚等人通过胁迫方式

强加，不属于正常需求。涉案 M 中学、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某羽绒公司等被害

方对煤炭存在正常需求，之前从他处购买煤炭，在已有长期固定供煤渠道的情

况下，被迫转从袁某厚等人处购买煤炭，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二是是

否实际提供服务、商品以及对价是否合理。签订宣传服务协议后，绝大部分被



害方未获得袁某厚等人的有效服务，或者服务与对价严重不成比例。袁某厚等

人提供的所谓“宣传服务”包括：在六网论坛这样一个用户量、人流量得靠员

工刷数据的小平台上挂字幕横幅广告，帮被害方删除该论坛上的负面网帖，复

制粘贴被害方介绍文字到论坛帖子中。这些服务与动辄上万元的服务费对价不

匹配。而对于涉案某置业公司，六网论坛提供了现场采编发布该公司相关活

动、微信公众号全年推广等较为实质的服务，故对该起事实定性为强迫交易

罪。三是主观目的和侵害的法益是否存在不同。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直接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益；强迫交易侵犯的是正常、有序的市场交易秩

序。本案以曝光负面信息等相要挟签订宣传服务协议并获“宣传费”的有关事

实中，行为人主观上就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不是提供服务，实际

也未提供有效服务。在强迫购买煤炭等商品的事实中，行为人主观目的不是直

接占有他人财物，而是通过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利益，

被害方并没有明显的财产损失。综上，将确有商品和服务需求且实际提供了商

品、服务，对价在合理范围内的，基于威胁被迫从行为人处购买上述服务和商

品的 6 起事实认定为强迫交易，其他事实认定为敲诈勒索。 

（二）依法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是从组织特征上看，袁某厚等人以公

司为形式，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多次犯罪活动。该犯罪组织以威胁

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已形成

以袁某厚为首要分子，何某菲、李某作为较为固定的成员，程某等人作为一般

成员的稳定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层级、分工、纪律及行为模式，获利由

袁某厚以工资、提成等形式分配。二是从行为特征上看，该犯罪组织采用“线



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威胁、恐吓、滋扰等“软暴力”犯罪。一方

面针对负面信息未按正常程序向相关部门反馈，“线上”有组织地恶意炒作曝

光，通过六网论坛宣传造势给被害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形象负担，令被害

方不得不忍气吞声，签订不对等的宣传协议或购买商品才息事宁人。另一方

面，“线下”在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等情况下，携带拍摄设备到相关单位、公

司采集信息，扰乱办公秩序，甚至当面恐吓威胁。如，袁某厚等人闯进被害的

某粮油公司进行拍摄，刻意选择在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通过恶意剪辑，

无中生有，对被害公司进行恐吓，市场监管部门为避免形成恶劣影响，不得不

对被害公司下令停业整顿。三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上看，七年来，被告人袁某

厚一伙持续敲诈多家单位和个人，作案 90 余起，敛财 260 余万元；强迫 M 中

学向其购煤 800 余万元；非法发布不实帖文恐吓威逼基层干部，严重影响他人

生活工作；多次滋事恐吓某粮油公司致使其停业整顿、客户流失、产品退货，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该集团成员在六安市较大范围、多个行业为非作恶，扰乱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团伙特征。四是多人

共同实施犯罪，形成犯罪集团。在具体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犯罪过程

中，袁某厚负责指挥、分工，也经常直接参与，李某、何某菲等人接受袁某厚

的指使、安排具体实施犯罪，被告人之间存在共同的犯意，袁某厚等人已经形

成了固定的犯罪组织，符合犯罪集团特征。综上认定袁某厚等人属于恶势力犯

罪集团。认定犯罪集团成员过程中，结合员工的从业时间、职务职责、参与犯

罪的次数进行严格区分，对于从业时间一年以上、曾担任编辑部主任等重要工

作职责、参与犯罪三次以上的，判定应当存在明知以曝光相要挟实施违法犯罪

的主观故意，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对其他普通员工，如大专毕业后应



聘六网论坛仅实习两三个月的文字编辑洪某某，鉴于其工作时间短，社会阅历

较少，结合其在六网论坛的地位、作用，认定其明知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证据

不足，最终对洪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国家依法保护传统和新媒体的新闻监督权和社会公众的公民监督权，维护

正常的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秩序。依法惩治不具有新闻采编资质或打着“舆论

监督”旗号，利用信息网络平台，通过有偿新闻、有偿删帖、以曝光负面信息

相威胁索要财物等方式实施的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对于有组织实

施此类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符合黑恶势力特征的，依法予

以严惩，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环境。 

 


